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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提高仙游县环保局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和危害，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维护环境安全，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环发[2010]113号）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 第17号令）
《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专家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 环办[2010]105号）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务院 2006-01-24）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省人大1995年10月）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省人大2011年11月）

《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省人民政府闽政[2004]20号）

《福建省环保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 2012年4月）

《莆田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9年版）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预案。
《莆田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12年12月）

1.3 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严重性和紧急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3.1 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地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3.2 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重金属污染或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运、使用过程中发生爆炸、泄漏等事件，或因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等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国家重点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或居民聚集区、医院、学校等敏感区域的；

（7）跨省（区、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1.3.3 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跨地市界突发环境事件。

1.3.4 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除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由仙游县环保局组织或参与的、除核与辐射以外的其它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

本预案对有关部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具有指导作用。

核与辐射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另行制定。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积极预防。

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积极做好环境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响应体系建设，加强演练，强化预防、预警工作。

1.5.2 统一领导，分级响应。

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环保职责分工，配合参与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响应工作。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级别，实行分级响应，指导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工作，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1.5.3 属地为主，积极配合。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仙游县环保局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1.5.4 部门联动，地域合作。

建立和完善仙游县环保局各股室和所属单位的联动机制，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及时响应，共同应对；加强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区域间的应急动员机制，充实应急队伍，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1.5.5 依靠科技，规范管理。

积极鼓励环境应急相关科研工作，重视环境应急专家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应急科技应用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科学有效的应急机制，使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领导机构和职责

仙游县环保局依法设立环境应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环保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仙游县环保局陈玉苍局长；副组长：仙游县环保局林瑞荣副局长、阮玉坤副局长、陈元山副主任科员；成员：局办公室、污染防治股、环评审批股、自然生态保护股、法规宣教股、环境监察大队、环境应急中心、环境监测站。
应急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贯彻执行环保部、省环保厅和市政府、市环保局、县政府有关环境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落实指示和要求；负责指挥和协调各股室及相关部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协助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由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在现场组成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协调各部门开展现场应急响应工作。

2.2 工作机构和职责

仙游县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机构由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局办公室、法规宣教股、污染控制股、环评审批股、自然生态保护股、环境监察大队、环境应急中心、环境监测站、事发地等部门和现场应急工作机构组成。

2.2.1 各组成部门和单位

县环境应急办设在县环保局环境应急中心（以下简称“应急中心”），县环保局环境应急中心承担局环境应急办日常业务工作，负责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指挥、调度，落实应急领导小组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工作的要求；参与指导各股室、监测站、监察大队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协调事发现场周边环境应急、监察和监测单位进行动态环境监控，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动态情况（包括生物化学物质的种类、数量、范围、程度等）；负责建立和完善环境应急预警机制，修订和组织评估县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各股室监测站、监察大队、制定各自的应急工作预案；负责全县环保系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的培训，组织应急演习和演练；负责组建和完善仙游环保局环境应急专家库；完成县环保局应急领导小组下达的其他应急任务等。

 局办公室负责履行新闻发言人的相关工作职责，及时汇总事件情况，配合县新闻部门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协调县环境应急办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交通、通讯及其他各种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的经费保障及管理工作；协调县环境应急办做好与市环保局和县政府的联系，上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的进展；协调县环境应急办做好有关工作情况、指示、信息的联络、传达、报送，通报可能受影响的毗邻地区环保部门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的考核、奖励等工作。

法规宣教股科负责本局制订环境应急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配合参与突发环境事件中一般或较大环境污染案件的调查处理和提出法律指导意见，协助局办公室做好应急新闻发布的相关工作；深入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宣传教育，组织宣传贯彻国家和省、市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应急防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意识。

污染控制股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的环境形势分析；参与拟订相关的环境应急文件，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并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区域内相关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监督管理；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参与指导开展突发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污染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环评审批股负责对涉及突发环境事件的建设项目协调提供相关环评文件；负责提交企业环评文件中涉及的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的数量、理化性质、毒理性及风险防范措施，重点是泄漏、燃烧和爆炸过程中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等的应急处置措施；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督促企业及时开展后评价，完善各类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自然生态保护股指导、协调、监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的水环境保护工作；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的饮用水源保护工作；指导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协调配合开展指导、监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的生态保护工作；指导和监督突发环境事件区域的生态破坏恢复整治。

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组织制定和实施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源应急排查方案，并根据排查结果提出处理意见；参与、督促、监督事故单位或个人控制污染、减轻或消除事故危害；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善后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环境监测站负责开展应急监测，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方案；及时向现场指挥部提供监测数据及分析报告，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应急监测，明确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程度、范围及发展趋势，组织对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估；负责应急监测设备的维护、鉴定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后的跟踪监测工作；负责制定生态恢复评估监测方案，开展生态恢复评估调查和监测工作。

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应及时完成应急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任务，在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责、联防联动、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应急响应工作。

2.2.2 现场工作机构

根据具体事件类型，由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各组成部门和单位的职责组织成立现场应急工作小组，包括现场调查协调组、污染源排查组、应急监测组和后勤保障组等，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响应工作。

2.3专家组

仙游县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组由相关科研单位和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技术指导工作，为应急领导小组的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其主要职责：

（1）对县环保局应急管理的工作、方针、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2）对应急领导小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的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3）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工作方案、应急措施予以咨询并提出建议；

（4）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对事发现场情况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对事态评估、信息发布、级别判断、污染物扩散趋势分析、污染控制、现场应急处置、人员防护、隔离疏散、抢险救援、应急终止及污染损害赔偿等工作提出建议，为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5）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修订和评估工作。

3  预防和预警

3.1 信息监控

3. 1. 1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负责本单位相关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和预警信息监控。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由环境监测站负责例行环境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和风险评估工作。

3. 1. 2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监控信息尽快在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上实现共享。

3.2 预防工作

3.2.1 各部门应当加强对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督促其健全风险防控措施、消除所造成的污染，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备。

3.2.2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工作。

（1）县环境应急办负责协调与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与应急措施，预防因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次生或者因处置不当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2）局办公室（财务室）负责统筹安排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所必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应急工作的顺利开展；

（3）环评审批股在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过程中，应侧重加强对环境风险评价的审查，并将环评批复中的风险防范措施要求作为竣工环保验收的重要内容；负责牵头组织并督促有关部门开展建设项目环境风险排查和整治工作；不受理无环境风险评价专章的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审批环境风险评价内容不完善的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不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的不得同意投入试生产；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不予环保验收。

（4）环境监察大队负责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的日常监管，检查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环境风险隐患防范措施和设施落实情况，以及针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变化导致的环境风险隐患所应采取的防范措施补充完善情况；加强日常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对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负责全县风险源的信息收集；依法组织对容易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周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调查、登记，组织对企业环境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并督促企业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完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7）法规与宣教股负责开展面向全社会的宣传教育，组织宣传贯彻国家和省、市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应急防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意识。

（8）环境监测站负责地表水水质富营养化预警和监控工作。

3.3 预警及措施

3.3.1 预警分级与预警发布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严重性、紧急程度和可能影响的范围，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分为四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别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警报，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红色（Ⅰ级）预警：情况危急，可能发生或引发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特别重大危害的。红色预警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发布。

橙色（II级）预警：情况紧急，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重大危害的。橙色预警由省人民政府发布。

黄色（Ⅲ级）预警：情况比较紧急，可能发生或引发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较大危害的。黄色预警由莆田市人民政府发布。

蓝色（IV级）预警：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可能发生或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或事件已经发生，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造成公共危害的。蓝色预警由事发地县人民政府发布。

当可能发生或引发一般或较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县环境应急办应在研判相关信息后，提出预警发布初步建议，经应急领导小组核准后，向县政府及市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提出预警发布建议。同时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1）向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发出指令，各环境应急救援队伍进入应急状态，同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响应工作的准备；

（2）环境监测部门立即开展应急监测，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

（3）配合事发地政府开展应急处置；

（4）根据预警级别，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配合有关部门对排放污染物可能导致事件发生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实行停运、限产、停产等相应措施，封闭、隔离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或限制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行为和活动；

（5）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的调集工作，做好应急保障。

3.3.2 预警级别的调整和预警解除

当发布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的人民政府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时，仙游县环保局应同时调整相应的预警级别。

当突发环境事件得到有效控制，仙游县环保局应继续跟踪事件进展情况直至确定污染危害已经消除，在发布预警的人民政府宣布解除预警后，方可解除预警。

3.4 预警支持系统

县环境应急办组织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测站、法规宣教股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预警支持系统，重点进行环境污染的警源分析、警兆辨识、警情判定、警度预报、警患排险工作，为预警发布提供技术支持。

3.4.1 建立环境安全预警系统。

建立重点污染源排污状况实时监控信息系统、突发环境事件预警系统、区域环境安全评价科学预警系统。

3.4.2 建立环境应急资料库。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数据库系统、生态安全数据库系统、突发事件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环境恢复周期检测反馈评估系统。

3.4.3 建立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

根据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有关类别突发环境事件专业协调指挥中心及通讯技术保障系统。

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4.1.1 分级响应机制

按突发环境事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根据预警级别的划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分为特别重大（Ⅰ级）响应、重大（Ⅱ级）响应、较大（Ⅲ级）响应和一般（Ⅳ级）响应四级，由各级人民政府分级响应。环保部门应根据响应级别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超出本级环保部门应急响应能力时，应及时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

4.1.2 分级响应的启动

4.1.2.1 特别重大（Ⅰ级）响应。

当省政府启动特别重大（Ⅰ级）响应时，仙游县环保局应按照上级指示要求，前往现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先期处置，主要采取下列应急响应措施：

（1）在县政府领导下配合省政府和国务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

（2）立即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随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变化及应急工作进展情况； 

（3）启动并实施仙游县环保局应急预案，并在2小时内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向县政府和省环保厅、市环保局报告，同时向国家环保部报告； 

（4）成立仙游县环保局应急指挥机构，立即派出相关应急专家和人员赶赴现场参加、指导应急救援，必要时请求调集事发地周边县、区环保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5）协调组织现场环保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先期的应急救援工作。

4.1.2.2 重大（Ⅱ级）响应。

当省级人民政府启动重大（Ⅱ级）响应时，仙游县环保局按照县政府指示要求，前往现场开展先期处置，主要采取下列应急响应措施：

（1）在省、市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领导下，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立即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随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变化及应急工作进展情况； 

（3）启动并实施仙游县环保局应急预案，并在2小时内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向市、县政府和市环保局报告，同时向省环保厅报告；

（4）成立仙游县环保局应急指挥机构，派出相关应急专家和人员赶赴现场参加、指导应急救援，必要时请求上级部门调集事发地周边地区环保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5）协调组织现场环保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先期应急救援工作；

4.1.2.3 较大（Ⅲ级）响应及一般（Ⅳ级）响应。

当市人民政府启动较大（Ⅲ级）响应或县人民政府启动一般（Ⅳ级）响应，仙游县环保局应根据事件情况采取下列应急响应措施：

（1）在市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领导下，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2）立即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随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变化及应急工作进展情况；

（3）启动并实施仙游县环保局应急预案；并在4小时内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向市、县政府和市环保局报告；

（4）成立仙游县环保局应急指挥机构，派出相关应急专家和人员赶赴现场参加、指导应急救援，必要时调集事发地周边地区环保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5）协调组织环保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6）当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县级政府处置能力时，建议由县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市政府负责启动较大（Ⅲ级）响应。

4.2 信息报告

4.2.1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时限和程序

县环保局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Ⅳ级）或者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县环保局应当在四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莆田市环保局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县环保局应当在两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莆田市环保局和省环保厅报告，同时上报环境保护部。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发生下列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件，县环保局应当按照重大（Ⅱ级）或者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上报：

（一）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二）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三）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四）有可能产生跨省影响的；

（五）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六）市、县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4.2.2 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方式与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处理结果报告应至少包括事件基本情况，处理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事件造成的危害、损失和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肇事者责任追究情况五个部分。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

4.2.3 信息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事件发生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报相邻区域同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并向仙游县人民政府提出向相邻区域人民政府通报的建议。接到通报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了解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4.3 先期处置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立即启动企业自身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扩散，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按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负责消除污染，将受损害的环境恢复原状，或承担相应的费用。

县环保局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后，县环境应急办应迅速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携带必要的仪器装备，以最快的机动方式抵达事发现场，进行现场调查，配合当地政府进行先期处置；同时县环保局应急领导小组应及时向县政府和省、市环保部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基本情况，提出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的建议，对判定为重大或特别重大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按要求同时上报环保部。

4.4 现场应急响应工作
根据规定成立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和现场工作机构，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应急响应工作，主要工作内容：

（1）现场调查协调组

由县环境应急办组织、其它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主要负责事件的现场调查和信息情况报告工作，组织现场各应急工作小组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加强警戒，查看并记录事故现场状况，包括事故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对动植物及人身的伤害；对设备、物体的损害，以及事故破坏范围、污染物排放情况、污染途径、危害程度、周围环境状况等，并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及时收集相关材料向现场指挥部和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动态情况（包括生物化学物质的种类、数量、范围、程度等）。

（2）污染源排查组

由县环境监察大队组织、其它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负责制定实施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源应急排查方案，联合有关部门进行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提出处理意见；参与、督促、监督事故单位或个人控制污染、减轻或消除事故危害；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善后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3）应急监测组

由县环境监测站组织、其它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负责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应急监测工作，指导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制定环境应急监测方案，确定污染物扩散的范围和浓度；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趋势，预测并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以及对人群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情况等，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4）后勤保障组

由局办公室组织，其它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主要负责提供应急响应所需的资金、装备、物资、交通、通信、人员、技术等保障工作，负责信息报送、媒体联络与宣传工作等。

4.5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由省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发布。

较大及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分别由市、县区人民政府的新闻信息发布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信息发布办法执行，并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分析工作，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核实、审查和管理，及时准确、主动引导。

4.6 安全防护

4.6.1 环境应急人员的安全防护

应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特点，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配备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严格执行环境应急人员出入事发现场的程序。

4.6.2 受威胁人员的安全防护

受威胁人员的安全防护由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实施，仙游县环保局提供技术支持。

4.7 应急终止

4.7.1 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的水平。

4.7.2 应急终止的程序

（1）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决定终止时机，或事件责任单位提出，经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批准；

（2）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向下设的各应急工作小组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应急领导小组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

5  后期处置

5.1 总结评估

（1）环境应急办指导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单位查找事件原因，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出现，并对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

（2）县环境应急办负责编制启动本预案的突发环境事件总结报告，于应急终止后上报；

（3）县环境应急办组织有关专家开展启动本预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过程评价；

（4）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根据环境保护部统一的突发环境事件评估标准、实践经验和本部门和单位的工作需要负责组织对本部门和单位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并及时修订本部门和单位环境应急预案。

5.2 调查处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市、县区环保局应当对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组织调查，调查结果报同级人民政府。

5.3 善后处置

仙游县环保局协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对受灾范围进行科学评估，提出补偿和对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的建议。
5.4 恢复重建

根据评估结果和专家建议，县环保局配合当地政府做好恢复重建工作。

6 应急保障

6.1 人力资源保障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要加强环境应急队伍的自身建设，完善人员配备，努力提高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素质和能力；培训一支常备不懈，熟悉环境应急知识，充分掌握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措施的常备应急力量；对各地所属化工等环境危险源企业的消防、防化等应急分队进行管理和培训，逐渐形成由县区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环境应急网络。保证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能迅速参与并完成抢救、排险、消毒、监测等现场处置工作。

6.2 资金保障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根据本部门和单位应对突发环境事件预防、预警、应急响应的需要提出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相应的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规划，提交仙游县环保局应急领导小组审定并报有关部门审批后执行。具体情况按照《省（市）财政应急保障预案》执行。

6.3 装备、物资保障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积极发挥现有检验、鉴定、监测力量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要求，加强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检验、鉴定和监测设备建设。根据全国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要求，配备相应装备和物资，建设重大污染事件应急设备库和快速反应系统，增加应急处置设备、快速机动设备、通信设备和自身防护装备，储备应急物资，不断提高应急监测，动态监控的能力，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有效控制和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6.4 医疗卫生保障

配备完善各类防护服、报警装置、防寒保暖、给氧等生命保障装备和医用急救箱，定期组织体检，保障环境应急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6.5 保险

应逐步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对环境应急工作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事业单位，要依法办理相关责任险或其他险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要为这些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特别是发生过特别重大、重大污染事故的危险源单位应当进行强制保险。

6.6 交通运输保障

根据全国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要求，配备相应的应急交通工具，相关应急救援车辆要由专人负责维护和保养，时刻保持车况良好，由县环境应急办统一调度，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立即赶赴现场，完成应急救援任务。

6.7 通信保障

充分发挥12369 环境举报电话作用，做好系统的运行维护，确保信息畅通；保证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的通信畅通。

6.8 技术保障

局环境应急办要设立专项资金，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加强对现场处置先进技术、装备的研究工作，建立科学的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加强应急专家信息库的建设，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6.9 其它保障

局环境应急办协调有关各部门和单位提供应急响应所需的其它保障。

7 监督管理

为保障环境应急体系始终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应强化环境应急的常态管理，并持续改进。

7.1 应急资源的管理

逐渐建立全县环境应急通信网络及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保障应急响应工作的需要。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基础数据库建设和对有关技术资料、历史资料等的收集管理，实现资源共享。

环境应急物资的储备管理应坚持“定额储备、专业管理、保障急需、服从调度”的原则。辖区内各个环境风险源单位是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的责任主体，单位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应督促各环境风险源单位制定相应的环境应急物资管理制度，指定专人管理。应急物资的购买、保管、维护、更新、使用等要建立台账。加强对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检查环境风险企业储备所需环境应急物资，及时、准确掌握辖区内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动态信息，保障环境应急所需物资的及时调拨和配送。在重点环境风险企业逐渐建立完善环境应急物资装备储备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环保部门与重点环境风险企业环境应急物资装备储备的调用、征用、互助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物资装备在环境应急救援中的重要作用。

7.2 宣传、培训与演练

7.2.1 局法规宣教股负责做好环境保护法制、科普宣传教育工作，普及环境污染事件预防常识，编印、发放环境污染公众防护的宣传资料，引导公众提高防护意识。

7.2.2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应有计划地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日常培训，加强重点单位，重点部位和重点基础设施等重要目标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逐渐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环境应急处置、检验、监测等专门人才。

7.2.3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要按照环境应急预案及相关专项预案进行环境应急演练，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应急演练一般每年进行一次。

7.3 合作与交流

建立与本县相关部门的联防联动机制，共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加强与其他地市环境应急机构的联系，交流应急管理经验，支援应急救援活动等。

7.4 预案管理与修订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预案管理。仙游县环保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部门和单位职责或应急资源变化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修订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

县环保局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将向县人民政府及市环保局备案。

7.5 监督考核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工作机构各组成部门和单位负责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中规定的职责。

县环境应急办组织对各级环境应急机构的设置情况、环境应急预案的制定执行情况、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建立与执行情况、队伍的建设和人员培训情况等进行考核。局办公室（财务室）负责对应急装备和经费管理与使用情况等进行审计监督。

7.6 奖励与责任追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建立奖励与责任追究制度，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7.6.1 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3）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6.2 责任追究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未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

（2）未按照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3）未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的；

（4）拒不执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7）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8）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其他危害的。

8  附则

8.1 本预案用语的含义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因事故或意外性事件等因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或破坏，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危害或威胁的紧急情况。

环境应急，是指为避免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或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后果，所进行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行动。

先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事发地第一时间内所采取的紧急措施。

后期处置，是指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和影响得到基本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恢复正常状态在事件后期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经济损失，包括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账面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以及消除污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

环境应急监测，是指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和综合演练。

本预案中对数量的表达，所称“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8.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福建仙游县环保局负责解释。

8.3 修订情况

近年来，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其种类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同时由于仙游县环保局内部科室职责分工等发生变化，原预案已不能完全满足新的形势要求，为此仙游县环保局于2012 年12月开展预案修订工作，并经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评估后，于2013年3月完成本预案。

8.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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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仙游县环保局环境应急领导小组名单

	职责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备注

	组长
	陈玉苍
	县环保局
	13950758919
	

	副组长
	林瑞荣
	县环保局
	13607542871
	

	
	阮玉坤
	县环保局
	13959559196
	

	
	陈元山
	县环保局
	13859869997
	

	成员
	张崇远
	办公室
	13706052055
	

	
	何峰
	法规宣教股
	13860982550
	

	
	张毓靖
	污防股
	13599885665
	

	
	陈长青
	环审股
	13799677758
	

	
	陈锦鹤
	生态股
	13850204633
	

	
	林加建
	大队
	13859866630
	

	
	张高波
	监测站
	13799005333
	

	
	陈学楷
	法规宣教股
	13905940828
	

	
	杨黎辉
	应急中心
	13859802918
	

	
	吴斌发
	流域办
	13859888559
	

	
	欧智平
	联动办
	13850226756
	


附件2：                  仙游县环保局环境应急专家组专家成员名单（第一批）
	序号
	姓名
	姓别
	工作单位
	毕业院校
	专业领域
	职务、职称
	备注

	1
	陈国英
	男
	莆田市环保局
	海军广州舰艇学院
	指挥专业
	科长
	

	2
	李冬英
	女
	莆田市环保局
	苏州城建环保学院
	环保
	科长、工程师
	

	3
	林爱新
	女
	莆田市环保局
	厦门大学
	植物学、环保
	科长、高级工程师
	

	4
	刘正贵
	男
	莆田市环保局
	厦门大学
	环保
	博士
	

	5
	赵黎辉
	男
	湄洲湾工业技术学院
	福州大学
	物理化学、环保
	高级工程师
	

	6
	陈必邻
	男
	莆田市环科所
	厦门大学
	环保、动物学
	高级工程师
	

	7
	欧黎闽
	女
	莆田市环科所
	福州大学
	精细化工、环保
	所长、高级工程师
	

	8
	詹永东
	男
	莆田市环科所
	福州大学
	环境工程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9
	陈振洪
	男
	莆田市环科所
	青岛海洋大学
	生态学、环保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10
	肖金树
	男
	莆田市环科所
	北京农业大学
	农业环境保护
	高级工程师
	

	11
	吕福春
	男
	莆田市环科所
	厦门大学
	环保、生物化学
	高级工程师
	

	12
	刘海英
	女
	莆田市环科所
	福州大学
	大学分析化学、环保
	高级工程师
	

	13
	陈宇峰
	男
	莆田市环科所
	武汉工业大学
	硅酸盐工程、环保
	高级工程师
	

	14
	李玉先
	男
	莆田市环科所
	福州大学
	环境工程
	环评注册工程师
	

	15
	龚昭星
	男
	莆田市环科所
	福州大学
	环境工程
	高级工程师
	

	16
	刘开国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福州大学
	化学工程
	站长、高级工程师
	

	17
	代瑞芬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同济大学
	环保监测
	副站长、工程师
	

	18
	张志鹏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福建农业大学
	土壤与农业化学
	副站长、高级工程师
	

	19
	朱能文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北京气象学院
	大气探测、气象
	高级工程师
	


附件2：                  仙游县环保局环境应急专家组专家成员名单（第一批）
	序号
	姓名
	姓别
	工作单位
	毕业院校
	专业领域
	职务、职称
	备注

	20
	陈荔峰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福州大学
	电气自动化
	高级工程师
	

	21
	史晓卫
	男
	莆田市环境监测站
	太原理工大学
	精细化工
	高级工程师
	

	22
	陈维良
	男
	市辐射环境监督站　
	空军第二航空机务学校
	无线电、环境监测
	站长、高级工程师
	

	23
	孟晓明
	男
	莆田市环境监察支队
	武警工程学院
	法律
	支队长
	

	24
	吴明峰
	男
	莆田市环境监察支队
	中央党校
	经济管理、环境监察
	高级经济师
	

	25
	林洪清
	男
	莆田市环境监察支队
	集美大学
	环境监察
	副支队长
	

	26
	邱开华
	男
	莆田市环境监察支队
	福州大学
	化学、环境监察、
	高级工程师
	

	27
	陈长青
	男
	仙游县环保局
	苏州城建环保学院
	环境规划与管理
	股长、高级工程师
	

	28
	肖永兴
	男
	荔城区环境监测站
	福建师范大学
	环境化学与监测
	站长、高级工程师
	

	29
	陈捷音
	女
	荔城区科技局
	合肥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副局长、高级工程师
	

	30
	龚美兰
	女
	荔城区环境监测站
	长沙冶金工业学校
	分析化学
	高级工程师
	

	31
	陈冰
	男
	荔城区环境监测站
	厦门大学
	化学、环境监测
	股长、高级工程师
	

	32
	黄绳炳
	男
	荔城区环境监测站
	福州大学
	化学工程
	股长、高级工程师
	

	33
	刘赛男
	女
	城厢区环境监测站
	福州大学
	化工环保
	高级工程师
	

	34
	林文章
	男
	秀屿区环境监察大队
	福州大学
	物理化学、环保
	股长、高级工程师
	

	35
	龚锦泰
	男
	涵江区环境监测站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航海、环境监测
	高级工程师
	


附件3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送内容

	项目
	内容

	现场信息
	报告时间、现场联系人、报告人联系方式

	事件基本信息
	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污染源、泄漏数量、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事故进展

	现场勘察情况
	1.周边是否有饮用水源地：分布情况（离事发地距离）、供水范围（每日供水量、影响人口量）；
2.周边是否有居民点：离事发地距离；

3.水文、气象条件：流速、风速。

	现场监测情况
	监测报告、监测点位图（关键点位离事发地及敏感区域距离）

	应急处置措施
	政府和环保部门采取的措施


附件4
仙游县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报告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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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仙游县环保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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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仙游县环保局应急物资储备清单

	序号
	管理

编号
	仪器名称
	型号
	仪器编号
	厂家
	放置

地点

	1
	YQ010
	COD恒温加热器
	3119
	DL-H-1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实验室

	2
	YQ050
	COD快速测试仪
	5B-3A
	O149
	兰州连华
	实验室

	3
	YQ051
	pH测试仪
	Ph330i
	2200052
	德国WTW中国中心
	实验室

	4
	YQ061
	声校准器
	HS6020
	02008017
	4380厂嘉兴分厂
	实验室

	5
	YQ062
	多功能噪声分析仪
	 HS6288E
	O5008026
	杭州爱华
	实验室

	6
	YQ065
	积分声级计
	AWA5610C
	O33283
	杭州爱华
	实验室

	7
	YQ067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
	崂应2050
	Q02147670
	青岛崂山应用测试所
	实验室

	8
	YQ068
	空气/智能TSP综合采样器
	崂应2050
	Q02148552
	青岛崂山应用测试所
	实验室

	9
	YQ069
	溶氧仪
	DO610
	8050113
	德国WTW中国中心
	实验室

	10
	YQ071
	大气采样器
	TH-110
	251105104
	武汉天虹
	实验室

	11
	YQ072
	大气采样器
	TH-110
	251105099
	武汉天虹
	实验室

	12
	YQ073
	大气采样器
	TH-110
	251105112
	武汉天虹
	实验室

	13
	YQ074
	电导率仪
	Con700
	
	热电公司
	实验室

	14
	YQ075
	GIS数据采集器
	G310
	G310119130541
	北京合众思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验室

	15
	CL076
	监测车
	
	
	
	局办公室

	
	CL077
	监察车
	
	
	
	局办公室


附件7               外部相关应急成员单位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职务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
	省政府值班室
	
	
	0591-87837979

	2
	省环保厅值班室
	
	
	0591-88367189

	3
	省环境应急中心
	
	
	0591-88367312

	4
	市政府值班室
	
	
	2292721

	5
	市环保局
	
	
	2688958,12369

	6
	消防大队
	
	
	8292118

	7
	县安监局
	
	
	8285055

	8
	县政府
	
	
	8293235

	9
	县水务局
	
	
	8269116

	10
	国土资源局
	
	
	8593152

	11
	县农业局
	
	
	8292365

	12
	县林业局
	
	
	8592384

	13
	县住建局
	
	
	6768691

	14
	县公安局
	
	
	8292111

	15
	县医院
	
	
	120

	16
	环保部
	
	
	010-66556006

	17
	洛江区环保局
	
	
	0595-22633287

	18
	泉港区环保局
	
	
	05985-87971608

	19
	永春环保局
	
	
	0595-23885443


突发环境事件





群众举报





事发单位报告





其它部门转告





值班人员记录并详细了解事件情况





事件研判





初步确认事件级别





报值班领导








县环保局





Ⅲ / Ⅳ级





Ⅰ/Ⅱ级





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4小时





2小时





同级人民政府和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时上报国家环保部





群众举报





事发单位报告





其它部门转告





收集和报告信息，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污染源排查，提出处理意见，控制或减轻危害，落实善后和整改情况。





现场监测，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和扩散范围，分析污染变化趋势，预测事件发展情况。





县政府通知





市环保局通知





县局环境应急办





局应急领导小组





下达指令





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





专家组





研判后报告





通知





现场指挥部





赶赴现场





现场调查协调组





污染源排查组





应急监测组





后勤保障组





所在地政府





提供各类保障。





协助当地政府完成各类应急救援工作。





根据现场收集的信息提供技术指导。









1

